



万财购罚字〔2021〕2号

万年县财政局行政处罚决定书

当事人：江西宏大工程咨询有限公司
地  址：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新区丽景路388号汇龙铭都西雅图国际会馆1栋2201室
[bookmark: _GoBack]一、基本情况
本机关在依法对“万年县锦华苑安置小区电梯采购项目”(项目编号：JXHD2020-WN-033－2)监督检查处理过程中，发现招标文件存在“以不合理的条件对供应商实行差别待遇或者歧视待遇”的情形。
二、处罚结果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第七十一条的规定，本机关决定对江西宏大工程咨询有限公司作出警告，责令限期改正的行政处罚。
三、其他补充事宜
如对上述处理决定不服，可在收到本决定书起60日内申请行政复议或依法提起行政诉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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